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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 

計畫(草案)籌備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2年8月10日(星期四)下午2時30分 

貳、地點：建國國小三樓校史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李科長靖葦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宜庭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略 

伍、工作報告：略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案 由：審查「112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」

實施計畫（草案）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略 

決議： 

一、本市初賽報名預定於112年9月1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至

112年9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下午4時止，請列印實施計畫附

件1之紙本報名表一式2份(1份加蓋學校印信送主辦單

位，1份自存)，依報名期限送達或寄達主辦單位收件處

（本市建國國小總務處）完成報名，正式賽程預定於112

年11月8日(星期三)至11月9日(星期四)舉辦；初賽比賽

榮獲各類組前三名者，均有義務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決

賽，請於112年12月15日(星期五)下午5時前依規定完成

決賽之網路報名，並列印書面報名表1份由學校免備文於

112年12月18日(星期一)前送交本局，本局審核無誤後，

統一於112年12月31日(星期日)前將本市決賽名單書面報

名表，正式函送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完成報名。 

二、COVID-19降級，防疫常規化，賽務回歸常態，本年度初

賽如常辦理（現場不量測體溫、自主佩戴口罩、演出人

員可以化妝及開放現場補妝、不限制觀眾人數及協助搬

運之人數、賽後進行頒獎典禮等）。 

三、本(112)學年度初賽實施計畫重要修正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倘戲劇中包含多種類型的表演形式（如：手套偶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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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棒偶），應以演出佔比較高的表演形式作為報名參

賽時的分組依據。 

（二）偶戲類比賽區域以6公尺乘以6公尺為原則，舞臺劇

類比賽舞臺尺寸則依當年度比賽場地為原則(以空臺

為主)，如有超出比賽演出範圍之團隊，初賽時須於

初賽報名結束後、領隊會議前，以學校正式公文向

本局提出申請並敘明需求與調整尺寸(倘無舉辦初賽

則免提出)。 

（三）承上，決賽時超出比賽演出範圍之團隊，亦須於決

賽報名截止前（112年12月31日）前，以學校正式公

文向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申請，未申請而超出演出

範圍之違規情形將依扣分事項辦理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：下午3時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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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112年創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相關日期 

初賽 
初賽報名日期 112/9/11(一)-9/23(六) 

倘演出舞臺超過規定範圍，以學

校正式公文向本局提出申請 

112/10/25(三)前發函，倘該項

目免進行初賽則免申請 

抽籤日期及領隊會議 112/10/25(三) 

彩排日期 112/11/8(三) 

比賽日期 112/11/8(三)-11/9(四) 

全國賽 
網路報名時間 於112/12/15(五)前報名完畢 

書面報名表免備文報教育局 於112/12/18(一)前送局 

倘演出舞臺超過規定範圍，以學

校正式公文向藝教館申請 

於112/12/31(日)前發函 

教育局寄送紙本文送藝教館 於112/12/31(日)前送出 

 


